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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保障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 董

事、监事依法履行职权，健全公司薪酬管理体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四川汇源光

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董事、监事是指本制度执行期间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的全部在职成

员（非独立董事、独立董事、职工监事、非职工监事）。 

第二章 薪酬管理 

第三条  公司董事、监事的薪酬和津贴标准和发放方式，经股东大会批准后

执行。 

第四条  公司董事长享有薪酬，独立董事、非独立董事享有董事津贴，监事

享有监事津贴。如与过往年度标准相同，则无需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批。 

第五条  董事长薪酬、董事、监事津贴具体标准如下： 

职位 薪酬、津贴/年（单位：元） 备注 

董事长 900,000 至 1,100,000 

税前金额 
非独立董事 80,000 

独立董事 80,000 

监事 80,000 

第六条  董事兼任其他职务的，按照就高原则确定薪酬标准，不能兼职取

酬。 

第七条  董事长薪酬以及董事、监事津贴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，按月

发放（即由股东大会通过其任职决议之日起的次月开始发放）。 

第三章 附则 

第八条 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者本制度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

有关规定存在冲突时，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本制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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